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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檢附之證據或附件
	(無則免)

	收受公文日期及文號：    年  月  日 府文管字第                 號  

	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附註：
1.陳述人如為公司行號或法人團體時，姓名欄應記明代表人或負責人，且加蓋單位大小章；地址欄應記營業所之地址。
2.陳述意見書請寄至36045苗栗縣苗栗市自治路50號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收。

